
 

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校企合作项目管理，建立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校企合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学院与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应用、

科研开发、生产加工、企业员工培训等方面的合作。 

其具体内涵：加强校企双方在学生实习就业、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技术开

发服务、生产经营管理、师资建设和企业员工培训等方面合作，搭建校企合作

信息交流平台，引进企业先进的理念、设备、技术、管理经验，为实践教学提

供企业化的场景、实验实训环境，提高教学科研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 

    第三条 采取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开展订单培养，探索工学交替、任务

驱动、项目导向、顶岗实习等有利于增强学生能力的教学模式。 

    （一）组建校企合作型职业教育集团。按照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共同发

展的原则，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职业教育机构、行业协会和企事业单位均可成

为集团的理事单位。理事单位在集团章程的指导下，通过协作、参股、转让、

托管、租赁、捐赠等多种方式，发挥各自优势，走出一条多方参与、资源共享、

多方共赢的职业教育发展新路子。 

    （二）学院与企业签订人才培养订单，发挥企业在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培养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按照企业需求的人才质量规格标准培养学生，学生毕

业后直接到该企业工作，实现培养就业一体化。 

    （三）校企联合共建专业实习基地。一是企业提供仪器、设备和技术支持，

建立“教学科研型”校内实训基地。二是根据企业生产和学院教学的实际，在

企业车间设立“产教融合型”校外实习基地。 

（四）校企联合培养“双师型”教师和“技师型”兼职教师，实现校企双



 

向培养、双向聘用、双方受益。 

    （五）校企联合培训企业员工。充分利用学院的教学资源帮助合作企业开

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在合作企业建立工学结合的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 

    （六）促进校企多元合作。不断推进办学机制创新，积极吸纳境内外企业

资本、资金和设备，探索以公有制为主导、以行业协会为依托、以校内外实训

基地为平台的校企办学机制。 

    第四条 校企合作实行两级管理，学院负责校企合作项目的审批、检查和

重大事项的决策，二级学院（系）、部负责校企合作项目的具体实施与管理。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根据教学需求，在开展校企合作时，对合作企业的基本要求： 

（一）需经过学院资质审查，企业有共同培养学生的主观愿望，能够发挥

主体作用，能完成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课程教学和技能培训任务。 

（二）企业的工作环境较好，有满足专业教学需要的教学及实训场所，能

与学院共同开发相关的实训项目。 

（三）企业能委派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或技师进行相关课程的教学和综合

实训的指导，能够安排学生进行顶岗实习。 

（四）企业能够与学院共同协商，落实好学生的吃住等生活必要条件。 

第六条 校企合作项目申报程序： 

（一）二级学院（系）、部通过教务处申报立项手续，填写校企合作项

目立项报告书。 

（二）教务处负责校企合作项目的初审工作。 

（三）学院负责校企合作项目的立项审批。 

第七条 凡批准立项的校企合作项目应签定校企合作协议，承担校企合作

项目的二级学院（系）、部按合同规定加强日常管理工作。 

    （一）协议（合同）基本内容 



 

      1、合作项目名称与合作事项。 

      2、合作目的与合作目标。 

      3、合作方式与合作具体内容。 

      4、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5、合作企业投入方式和投入设备、技术的明细清单，明晰产权关

系。 

      6、合作项目占有学院资源（房屋资源、设备资源、动力资源、人力资

源等）的明细清单。 

     7、基本设施配套和运行成本承担方和承担责任，明确价格标准。 

      8、合作项目收入的分配方案和财务管理。 

      9、合同终止条件及违约责任。 

    （二）合同期限 

    校企双方协商确定。 

    （三）合同签订与执行 

      1、校企合作项目协议一式四份，校企双方按约履行。 

      2、学院和企业协商成立校企合作项目领导小组。全面领导、组织、实

施合作项目，督促检查项目实施、完成情况，协调处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第三章 资产管理 

    第八条 企业需在学院建立实习实训基地时，设备投入以企业为主，企业

需向学院提供设备清单（包括设备名称、规格、单价、台套数、总价等），明

晰产权关系和使用权限，学院按相应资产管理办法实施管理，管理部门为学院

后勤管理（资产）处。 

    第九条 校企合作过程中，凡需由学院投入的实习实训设备（含配套设

备），须经过学院立项论证，保证设备的有效使用，并根据使用情况学院收取

相应的设备折旧费用。 



 

    第十条 企业投入设备，学院提供场地，校企共建的实习实训基地，若

其主要功能是为学院教学服务，学院可根据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负责相应

的基础设施的维修改造，免收或减收企业使用的房屋租金及水电费用；若实习

实训基地主要是以生产经营为主，学院则据实收取房屋租金和水电费用，房屋

的维修改造费用由企业自行承担。  

第四章 教学管理 

    第十一条 二级学院（系）、部和企业共同协商制定的教学计划和授课

计划，需报学院教务处审核同意后，方可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企业选派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或技师担

任兼职师资，经学院教务、人事、教学督导等部门审核聘任后上岗执教，进行

专业课程、实训课程的教学，指导学生顶岗实习和毕业综合实践。 

    第十三条 教学督导处、教务处负责教学过程的检查考核，确保教学规范

化。 

    第十四条 顶岗实习和毕业综合实践的学生管理工作，参照学院顶岗实习

管理规定执行。 

第五章 学生管理 

    第十五条 二级学院（系）、部派出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训前，应在学生

工作处备案。校企合作期间，校企双方应重视学生权利、义务和待遇及劳动休

息时间等方面的保护。 

    第十六条 学院和企业需制订学生实习实训期间的日常管理制度，经常

性地组织学生开展法制安全和规章制度的教育学习。对实习人数较多的企业或

区域，原则上要求辅导员跟班管理。 

第六章 经费管理 

    第十七条 用于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经费，由学院安排专项经费统筹管

理。若合作项目有专项经费，则在专项经费中列支；若属于专项经费之外的支



 

出，由支出二级学院（系）、部承担。 

    第十八条 校企合作项目经费，主要用于学生的教学、指导、管理以及实

习实训耗材。 

第七章 考核办法 

    第十九条 校企双方可以共同组成专班，对校企合作项目进行管理和考核、

评价，校企任何一方有权对合作项目进行独立考核评价。 

   第二十条 根据学院综合考核情况，对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及其教师，二

级学院（系）、部要及时整改；对合作项目不能按协议完成的，经校企双方协

商后予以解除。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